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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泉州市首批中小学生校外阅读基地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学校：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和《福建省中小学德育工作三年提

升行动计划》的有关要求，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校外德育阵地建设，

积极用好校外教育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升实践育人

的工作成效，经研究，决定确认泉州市图书馆、福建新华发行（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泉州分公司新华图书城、泉州市一凡书城、泉

州书城、越洋图书城五个单位为泉州市首批中小学生校外阅读基

地，现予以公布，并提出如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工作。阅读对学生的正确人

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阅读好的书籍，不仅可

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

还可以进一步巩固学生在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

水平和读写能力，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人格，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的阅读工作，将其

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安

排，使之成为学校创建“书香校园”和学习型学校的重要载体。 



二、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校外阅读基地建设。各阅读基地要

设立青少年学生阅读专区，展出适合学生阅读的书刊，提供一定

的座位给学生阅读使用；节假日期间，阅读基地要制订计划开展

中小学生的阅读活动，邀请学校师生参与活动；阅读基地应设专

门服务热线，为学生提供相对固定的阅读场所；阅读基地需制定

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和预案，保证活动场地、设施的安全，防止

意外事故发生。 

三、通过校外阅读基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学校

可以联系阅读基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外读书活动，开展故事会、

读书沙龙、片段诵读会、谈读书心得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阅

读基地应积极配合学校读书活动的开展，并注意活动的教育性和

公益性原则。学生在阅读基地阅读书刊时，应遵守该阅读基地的

相关制度规定，爱护书籍，取放有序，不准任意涂抹、撕页，做

文明的小读者。 

希望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中小学校，要充分发挥各

级中小学生校外阅读基地和泉州中小学生阅读网平台的作用，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读书活动，并把读书活动延伸至家庭，

发动学生家长参与阅读活动，共读好书，交流读书体会，共享读

书快乐，共同营造有益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家庭文化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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